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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 函
地址：242030 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439號
南棟4樓
承辦人：邱崇民
電話：(02)8995-6177
電子信箱：b110262@wda.gov.tw

受文者：教育部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12月26日
發文字號：勞動發管字第1140519210D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A17000000J_1144003917D_doc9_Attach1.pdf、

A17000000J_1144003917D_doc9_Attach2.pdf)

主旨：「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第十一條規定外國人申請許

可及管理辦法」，業經本部於中華民國114年12月26日以

勞動發管字第1140519210A號令訂定發布，茲檢送「外國

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第十一條規定外國人申請許可及管

理辦法」法規命令條文1份，請查照並轉知所屬知照。

正本：國家發展委員會、外交部、教育部、內政部移民署、臺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
桃園市政府、臺中市政府、臺南市政府、高雄市政府、新竹縣政府、苗栗縣政
府、南投縣政府、彰化縣政府、雲林縣政府、嘉義縣政府、屏東縣政府、宜蘭縣
政府、花蓮縣政府、臺東縣政府、澎湖縣政府、金門縣政府、連江縣政府、基隆
市政府、新竹市政府、嘉義市政府、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中華民國全國商業
總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工商協進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工業協進會、社團法人
中華民國全國中小企業總會、新北市就業服務商業同業公會、桃園市就業服務商
業同業公會、台中市就業服務商業同業公會、高雄市就業服務商業同業公會、臺
南市就業服務商業同業公會、台北市就業服務商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人力仲介
協會

副本：勞動部勞動法務司、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法務室、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跨國勞動
力事務中心(均含附件)

檔　　號:
保存年限:





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第十一條規定外國人
申請許可及管理辦法 

第一條  本辦法依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

一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勞動部(以下簡稱本部)。 

第三條  符合於最近五年內取得教育部公告世界大學排名前二百名大

學之學士以上學位外國人，得檢具第五條所定相關文件，逕向本

部申請許可，在我國從事專業工作；其許可期間最長為二年，且

不得延期及重新申請。 

本部為前項許可前，得會商本法主管機關、教育部或中央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研提審查意見。 

第四條  外國人依本辦法申請從事專業工作，於申請日前三年內不得

有下列情形之一： 

一、 未經許可從事工作。 

二、 依規定應提供資料，拒絕提供或提供不實。 

三、 違反其他中華民國法令，情節重大。 

第五條  外國人申請本法第十一條所定許可，應備下列文件： 

一、 申請書。 

二、 外國人護照或外僑居留證影本。 

三、 外國人學士學位以上畢業證書影本。 

四、 審查費收據正本。但得由本部自網路查知者，得免附。 

五、 其他經本部規定之文件。 

前項文件係於國外作成者，本部得要求經我國駐外館處之驗

證。 

所附文件係英文以外其他外文者，應檢附中文譯本。 

第六條  本部於核發本法第十一條所定許可時，應通知外交部及內政

部。 

第七條  外國人申請補發本法第十一條所定許可，應備下列文件： 

一、 申請書。 



二、 補發事由切結書。 

三、 審查費收據正本。但得由本部自網路查知者，得免附。 

第八條  外國人依本辦法申請本法第十一條所定許可，應採網路傳輸

方式為之。但有正當理由，經本部同意者，不在此限。 

外國人依前項規定申請者，其申請文件書面原本，應自行保

存至少五年。 

第九條  外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部應不予核發許可： 

一、 提供不實或失效資料。 

二、 不符申請規定，經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 

三、 有第四條各款規定情形之一。 

四、 其他不符本辦法之規定。 

第十條  外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部應撤銷或廢止其許可： 

一、 有第四條各款規定情形之一。 

二、 其他不符本辦法之規定。 

第十一條  本辦法所規定之書表格式，由本部定之。 

第十二條  香港或澳門居民依本法第十一條申請從事專業工作之資格、

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準用第三條至第十條規定。 

第十三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五年一月一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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